
泰安市气象局全面推行防雷安全监管
“3+2”模式工作方案

为深化防雷“放管服”改革，落实省局“履职尽责、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加强防雷安全监管工作，提升防雷安全

监管能力和监管效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在

全市全面推行防雷安全监管“3+2”模式（以下简称“3+2”

模式），提出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

减灾救灾等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充分运用“互联网+

监管”手段，推动防雷安全重点单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

构、气象主管机构防雷安全 3 项责任履行到位，发挥市局业

务科技科、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以下简称市局防御中心）

监管和技术支撑 2 个作用，推进防雷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最大限度消除防雷安全隐患，确保全市防雷安全

形势持续向好发展。

二、工作目标

依托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

台），结合“互联网+监管”要求，整合各类系统资源，构建统

一规范、精准智能、多级联动的防雷安全监管体系，做到防雷

安全信息底数清、情况明，监管工作可追溯、可控制、可检查，



形成职责分明、流程规范、衔接有序的防雷安全监管机制，确

保 3 项责任履行到位、2个作用发挥到位。

（一）切实履行３项责任。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气象部门

监管范围内的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

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

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

防护装置的场所；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

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履行本单位防雷安全主体责任。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机构（在我市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机构，

包括山东省气象主管机构认定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和在

我市从事检测活动的省外气象主管机构认定的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机构）履行防雷检测服务主体责任。气象主管机构（包括

市、县两级气象局）履行气象部门职责范围内防雷安全监管主

体责任。

（二）更好发挥 2 个作用。市局业务科技科发挥好全市防

雷安全监督管理作用，市局防御中心发挥好全市防雷安全监管

技术支撑作用。

三、任务分工

（一）防雷安全重点单位

1.做好监管平台本单位基本情况、应急预案、隐患整改、

灾情上报等相关信息录入维护，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2.严格执行雷电防护装置安全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易燃

易爆等场所的雷电防护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场所的雷电

防护装置每年检测一次。

3.依法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且在省气象主管机构登记

的检测机构对本单位雷电防护装置进行全面定期检测，做到应

检尽检，杜绝由于漏检形成的安全隐患，并建立防雷安全隐患

及整改台账。

4.在委托检测时，应当对检测机构的资质证、检测人员姓

名及能力评价证书进行核验,做好归档。

5.建立本单位防雷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完成本单位防雷

安全自查自纠、隐患整改，定期开展防雷安全培训、应急演练。

（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

1.做好监管平台本单位基本情况、分支机构、从业人员、

仪器设备、检测报告等相关信息录入维护，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2.在资质等级规定范围内开展检测工作，统一使用由山东

省气象局监制的防雷检测文书。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活动的省外检测机构，应当在省气象主管机构进行

信息登记。

3.在承揽检测业务时，应当向被检单位主动出具检测资质

证书、现场检测人员姓名及其能力评价证书等信息，接受被检

单位核验。



4.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检测，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意

见。按要求将检测报告提交监管平台，并配合当地气象主管机

构督促被检单位完成整改。

5.及时将检测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整理归档，保证其具有

可追溯性。

（三）气象主管机构

1.履行本级防雷安全监管职责，制定配套管理制度，督导

本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及所

属气象主管机构做好防雷安全工作。

2.按照“3+2”模式工作分工，规范优化本级防雷安全监管

工作流程，督导本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和雷电防护装

置检测机构将相关信息录入监管平台。

3.市、县局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位数量

动态变化，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监管平台。

4.制定本单位防雷安全年度检查计划，按要求做好“双随

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和防雷安全专项检查，并按规定将相关

信息及时推送到监管平台。

5.按要求完成本行政区域内检测质量考核资料审查、现场

核查等工作。



6.制定本级雷电灾害事故应急预案，建立规范高效、功能

完善、反应迅速的应急处置体系。

（四）市局业务科技科

1.负责全市防雷安全监管工作，制定市级安全执法检查计

划并组织实施，完成监管平台相关信息录入。

2.推进实施“3+2”模式，推广应用监管平台，督导各有关

单位落实工作任务。

3.规范管理在我市从事检测活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

构，做好检测机构信息核实登记等工作。督导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机构信息录入。

4.及时向局领导报告全市防雷安全工作情况，为加强全市

防雷安全监管提供决策建议。

5.按市局雷电灾害事故应急预案要求，做好雷击事故应急

处置，及时向局领导汇报相关信息。

（五）市局防御中心

1.协助市局业务科技科推行“3+2”模式。负责监管平台运

行维护，及时协调省局防灾中心解决监管平台日常运行中遇到

的问题，确保监管平台运行畅通。负责对监管平台使用单位的

指导等。



2.定期分析监管平台数据，主要包括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基

本情况及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情况、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检测

活动情况、全市防雷安全执法检查情况等，每月形成信息报告

报送有关人员和单位。

3.配合省局有关单位组织实施对全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机构质量考核和信用评价，按要求将检测质量考核、检测机构

信用评价等内容录入监管平台。

4.每年汇总分析全市防雷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提出相关工

作建议报送市局。

5.按市局雷电灾害事故应急预案要求，做好雷电灾害事故

调查、鉴定，提出防护建议。

四、组织实施

（一）试行阶段（2021 年 1 月底）

1.三类责任主体单位按要求完成监管平台注册登录，完成

本单位相关信息录入。（责任单位：三类责任主体）

2.各级气象主管机构系统管理员和防雷安全监管人员完

成 APP 移动终端注册，完成相关信息录入。（责任单位：各级

气象主管机构）

3.三类责任主体单位按照“3+2”模式任务分工，调整优化

防雷安全工作流程。（责任单位：三类责任主体）



（二）正式推行（2021 年 2 月开始）

防雷安全各项工作全部融入监管平台正式运行，实现监管

工作指挥调度、信息共享、综合研判、督查督办等网上办理。

全市范围内各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按照“3+2”模式正式开展防雷安全工作。（责

任单位：三类责任主体）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行“3+2”

模式在加强防雷安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认真抓好

落实。市气象局成立由分管局领导为组长，市局业务科技科、

市局防御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工作人员组成的“3+2”模式工作

专班，负责各项综合协调、检查督导等工作，定期召开调度会，

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二）强化推进措施。各县（市、区）气象局要根据本方

案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防雷安全重点单

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抓好推进实施。市局业务科技科、

市局防御中心要对照工作任务，制定具体工作举措，落实责任

分工。各责任主体要安排专人做好培训学习、信息维护、工作

交流等工作，确保各单位责任到人、各环节有效衔接。

（三）强化工作考核。市局将推行实施“3+2”模式工作作

为重要内容纳入对各相关单位的综合目标管理年度考核。市局



将适时组织进行专项检查督导，对工作任务不落实、推进实施

不到位以及填报信息不真实的，将在全市范围通报或视造成的

工作影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本方案将根据防雷安全监管的新政策、新情况、新要求和

工作实际不断完善。






